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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学生集中顶岗实习 

管理规定 

 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学生校外集中实习的管理，提高学生

实习质量，根据教育部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（教

职成〔2016〕3 号）和《广东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高职

院校学生实习管理工作的通知》（粤教职函〔2017〕134 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学生集中顶岗实习的界定 

学生集中顶岗实习，是指我校全日制专科学生依据人才

培养方案，在第 6 学期，由学院统一安排，在与学校（学院）

签订协议的校企合作单位进行的集中顶岗实习（以下简称顶

岗实习）。  

二、顶岗实习人数规定 

每个实习点至少 5 人及以上，包括以下三种情况，符合

一项即认定为集中顶岗实习。 

（一）以班级或专业为单位，在某一个实习单位达到 5

人及以上的； 

（二）一个班级或专业分成若干小组在某个实习单位每

组学生人数达到 5 人及以上的； 

（三）不同班级或专业混合组成实习组每组不少于 5 人

的。 

三、顶岗实习地点 

实习地点以珠海、中山、江门及广州和深圳市为主，如



 

- 3 - 

选择省内其他城市和省外的，须报学校另行批准。 

四、顶岗实习的形式 

学生顶岗实习可以以班级或专业为单位，也可以分成若

干实习小组（包括不同班级或专业混合组成的实习小组）。 

五、顶岗实习的管理 

学生顶岗实习实行学校、学院和实习单位三重管理。 

（一）教务处是学校顶岗实习的管理部门，职责是： 

1.负责全校顶岗实习的宏观指导和管理，制定相关管理

规章制度。 

2.制定学生顶岗实习指导性教学文件及“三方协议”模

版，审核各学院顶岗实习计划、经费预算及其他相关教学文

件。 

3.对全校学生顶岗实习情况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。 

4.负责全校顶岗实习学生的成绩管理。 

（二）学院是学生顶岗实习的组织、实施及管理单位，

职责是： 

1.落实校企合作单位，为学生的顶岗实习提供保障。选

择与专业对口、有一定实力能提供实习岗位的企业签订协

议。 

2.组织各系（专业）制定学生顶岗实习计划、实习大纲，

召开实习动员会，进行实习纪律和安全教育等。 

3.负责与学生、实习单位签订“三方协议”。 

4.安排人员到学生顶岗实习单位进行检查。 

5.加强顶岗实习学生的日常管理，建立与实习学生沟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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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微信群等平台，随时掌握学生实习的日常情况，发现问题

及时处理。  

6.做好学生实习成绩考核及实习总结。学生顶岗实习结

束后一周内，完成学生顶岗实习成绩评定和顶岗实习工作总

结报教务处。 

（三）实习单位的职责 

1.为顶岗实习学生提供能够掌握专业技能的实习岗位。 

2.为顶岗实习学生安排指导教师。 

3.按照“三方协议”做好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生产、教

学、生活及安全等方面的管理，帮助学生解决实习中遇到的

困难和问题。 

4.参照《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（教职成〔2016〕

3 号）规定和“三方协议”为顶岗实习学生投保实习责任险，

向顶岗实习学生支付劳动报酬。 

六、顶岗实习的检查  

（一）检查方式 

采取实地检查和线上检查，学校和学院定期和不定期实

地检查的方式。 

1.学院检查方式 

（1）以班级或专业为单位的，在某一实习单位的检查

不少于 4 次。 

（2）一个班或专业分成若干小组在不同企业的，检查

次数不少于 4 次，实习点多于 4 个的可选择人数多的实习单

位检查，其余的可通过微信群等进行线上管理的方式监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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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专业群或学院签约的校企合作单位，如由不同班级或专业

混合组成的实习组，遵循同样的检查方式。 

2.学校检查，教务处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方式与学院一

同到顶岗实习单位进行抽查。 

（二）检查内容 

1.学生实习计划执行、实习任务完成及实习手册填写情

况。 

2.了解实习单位执行 “三方协议”情况。 

3.了解学生实习中遇到的困难和有关问题，并及时向学

院和实习单位反馈和跟进处理情况。 

4.听取实习单位的建议和意见，并及时向学校（学院）

进行反馈。 

检查人员每次要填写《学生顶岗实习检查记录表》,于

检查结束时交学院存档。 

七、顶岗实习成绩考核 

学生顶岗实习成绩考核，由实习单位和学生所在学院共

同完成。实习单位考核的内容侧重实习学生专业技能、职业

道德与素养、劳动态度与纪律及实习任务完成等情况；学院

考核的内容侧重实习任务完成情况、实习周志及实习总结完

成情况。实习单位评定的成绩占总成绩 70%，学生所在学院

评定的成绩占 30%。 

实习成绩根据综合得分折算成优秀（90 分以上）、良好

（80-89 分）、中等（70-79 分）、合格（60-69 分）和不合格

（60 分以下）五级记入成绩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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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顶岗实习经费及使用管理 

（一）经费标准 

以班级为单位，有 5 人及以上参加顶岗实习的，根据实

习单位所在地区下拨管理经费。珠海、中山、江门每个班级

1700 元；广州和深圳每个班级 2300 元；省内其他城市和省

外的实习单位，经学校同意后，经费标准另行规定。以班级

为单位，参加顶岗实习不足 5 人的不予下拨管理经费。 

（二）经费预算 

顶岗实习经费，在学校年度“实习经费”预算中列支。

教务处根据各学院上报的当年顶岗实习经费预算编制学校

年度经费预算。 

（三）经费使用 

各学院根据编制的顶岗实习经费预算制定使用计划，报

教务处审核后由教务处以班级为单位统一下拨，经费具体使

用方案由各学院自行制定。经费主要用于：学院相关人员到

学生顶岗实习单位检查、学生顶岗实习期间的日常管理、学

生顶岗实习成绩考核及撰写实习总结等工作的酬金。 

九、此规定从公布之日起执行，自 2019 级学生顶岗实

习开始施行，其他形式的实习管理仍执行《珠海艺术职业学

院实习实训管理规定》（珠艺院教〔2017〕9 号）。  

十、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1.《学生顶岗实习检查记录表》 

2.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学生顶岗实习三方协议书模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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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学生顶岗实习检查记录表 

检查人姓名  职务（职称）  检查时间  

学生所在学院  专业  班级  

实习单位名称  

实习单位 

地点 

（所在城市） 

 

 

实习学生

人数 

 

 

检查内容 

1、实习计划、实习任务完成情况： 

 

 

 

 

2、实习手册填写情况： 

 

 

 

 

3、学生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处理结果： 

 

 

 

 

4、实习单位履行“三方协议”情况： 

 

 

 

 

5、实习单位对学校（学院）、实习学生的建议、意见： 

 

 

 

检查人小结 

 

 

  

签名：  

实习单位（指

导教师）意见 

 

 

 

签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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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珠海艺术职业学院学生顶岗实习三方协议书（模板） 

 

甲方（实习单位）： 

乙方（实习学生）： 

丙方：珠海艺术职业学院 

为进一步开展校企合作，深化工学结合，提高学生专业技能，更

好地适应职业岗位，促进学生就业，根据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《职

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》（教职成[2016]3 号）文件精神，甲乙丙

三方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，现就顶岗实习具体事宜达成如下协议。 

一、实习期限 

1.经三方同意，乙方在  年 月 日至  年 月 日期间在甲方进

行顶岗实习。 

2.甲方将安排乙方在甲方的      部门    岗位进行顶岗实

习。 

二、各方的责任和义务 

（一）甲方的责任和义务 

1.甲方为乙方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、卫生条件的工作岗

位，并明确乙方的工作任务和要求。 

2.甲方按本单位的规章制度对乙方顶岗实习进行管理。 

3.在实习期间，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劳动报酬，标准原则上不

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的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%（甲乙双方另有协议

的按双方协议标准执行）。 

4.为顶岗实习学生安排指导教师。指导教师职责是：指导学生专

业技能、职业素养、行业规范等实习内容的训练；代表实习单位做好

实习学生的鉴定及实习成绩评定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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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甲方有权根据需要和乙方的工作能力，对实习岗位进行调

整。 

6.在实习期内，甲方负责为乙方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并将

学生保险单复印件交丙方存档。乙方在实习期间发生伤病及事故，

甲方应积极组织救治。由于甲方原因造成伤害的，由甲方全权负责，

有争议时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 

7.甲方负责乙方在实习期间的考核工作，若乙方在顶岗实习过

程中有违法、违纪和违规行为，甲方应通知丙方，并有权提出中

止乙方顶岗实习的建议。实习结束后甲方应对乙方做出书面实习鉴

定和实习成绩评定，并及时提供给丙方。 

（二）乙方的责任和义务 

1.实习过程中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及安全的相关制度，谨防

和杜绝各类事故的发生。  

2.实习期间必须服从实习指导老师、师傅和生活指导人员的安

排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无故不参加实习。因病、因事请假应按照实

习单位的相关制度履行请假手续。  

3.乙方在实习期间，因违反操作规程或操作不慎、不遵守交通

规则等原因所造成的一切后果，由乙方自行承担。  

4.乙方在实习期间，要认真做好实习日志，实习结束时向学院

提交一篇实习总结报告。  

5.乙方无论在协议履行期间还是以后，均不得向外界泄漏甲方

的任何资料和信息。实习结束后，应向主管人员交还属于甲方的所

有物品和资料。  

6.乙方不得随意违反协议、中断实习，否则实习视为无效，不

能修得学分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。如因特殊情况需要终止

实习时，应按照甲方规定，提前办理相关手续，并向学校汇报备案。  

（三）丙方的责任和义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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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按照甲方要求及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推荐学生至甲方进行顶

岗实习。 

2.在不影响甲方正常生产和工作的前提下，前往实习单位对乙

方顶岗实习进行检查和指导，向甲方了解学生的实习情况。  

3. 学生在实习期间出现违反规章制度及违法行为，丙方有责

任配合甲方依据学校相关规定做出相应处理。  

4.乙方在实习期间，如遇到考试、考级等特殊情况学生必须返

校时，丙方须在一周前与甲方协商，便于甲方安排生产。  

三、其他 

1.未尽事宜三方可协商另作约定。 

2.本协议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三方应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

决。如果无法达成一致，则任何一方均可向有管辖权的仲裁机构及人

民法院提起诉讼。 

3.本协议一式三份，实习单位、学生本人、学生所在学院、各

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 

4.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至学生实习结束。 

 

甲方（盖章）:        乙方学生签字：       丙方（盖章）：   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： 

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 

 

 


